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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7日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

邦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拟于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2,000 万股，不超过 4,000 万股。本次不设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根据公司股

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 2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拟调整增持公

司股票计划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调整增持计划中关于增持主体、增持数量

计算方式及增持资金来源等相关内容。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自增持计划首次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3 亿元，不超过 6亿元。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390,67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61%，增持金额合计 24,570.81 万元，增持均价为 15.965 元/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2、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正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69,015,985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9.10%。 

3、正邦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公告前 6 个月未发生减持公司股份的

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广大

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2、本次拟增持的股份数量 

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3 亿元，不超过 6 

亿元（含增持计划调整前，正邦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已增持的 

9,920.01 万元）。 

3、增持价格 

本次不设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次增持计划首次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窗口期不增持。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6、相关承诺 

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在增持期间和增持完成

后 6个月内不转让。增持人的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增持主体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均价 

（元 /股） 

增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0 日 1,800,000 2,659.50  14.775 0.0718%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500,000 2,201.85  14.679 0.0598%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2 日 910,000 1,347.16  14.804 0.0363%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500,000 3,711.50  14.846 0.0997% 

杜兹正邦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2 月 25 日 1,666,324 2,544.64  15.271 0.0665% 

杜兹正邦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2 月 26 日 1,950,000  3,018.21  15.478 0.0778% 

杜兹正邦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2 月 27 日 1,488,546 2,327.04 15.633 0.0594% 

陕国投·弘盛19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20 年 3 月 10 日 2,405,800  4,601.81  19.128 0.0959% 

陕国投·弘盛19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20 年 3 月 12 日 1,170,000 2,159.08  18.454 0.0467% 

 合计 15,390,670 24,570.81 15.965 0.6138% 

注：上表中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若较之前公告有所差异主要是由于公司

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使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杜兹正邦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唯一持有人为正邦集团）、陕国投·弘盛 19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正邦集团委托成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9,015,985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9.10%，其中：正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69,015,985 股，通过杜兹正邦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陕国投·弘盛 1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至今，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杜兹正邦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陕国投·弘盛 1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484,406,6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2%，其中：正邦集团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475,725,985 股，通过杜兹正邦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5,104,870 股，通过陕国投·弘盛 1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

股票 3,575,800 股。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按照增



持计划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在增持期间和增持

完成后 6个月内不转让。增持人的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

注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如公司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正邦集团如对其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公司

将及时披露。 

 

六、备查文件 

1、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增持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通知；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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